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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2000年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财政部

也于2001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这些会计法律规范既

适用于公司，也是我国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制定的法律基础。

因此，在修订《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时应考虑与《会计法》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互协调。 

一、财务会计报告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安排包括财务

会计报告的编制人、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时间、财务会计报

告的构成、财务会计报告质量的审查验证与认可、财务会计

报告的公示等。 1.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人。我国《公司法》

第175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属公司业务范围，因此财务会计报

告应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编制。修订后的《公司法》时应规定

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编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并对财务会计报

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时间。《

公司法》第156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每个会计年度内半年

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这说明公司既要对外提供中期财务

会计报告，也要对外提供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期财务会计

报告的编制期限为上半年结束之日起2个月；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应当在股东大会会前20日编制完毕，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

起4个月内公示。 3.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公司法》第175

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

细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



明书、利润分配表。《会计法》第20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

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将两者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①《会计法》将财务情况说明书单独作

为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公司法》将财务情

况说明书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一部分。②《会计法》明确会

计报表附注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公司法

》不仅没有明确提出会计报表附注，而且将财务情况说明书

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一部分。③会计报表名称表述不一致，

依据《会计法》制定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将反映经

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的报表称为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公司法》则将其称为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因此，修订

《公司法》时应注重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与《会计法》、《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的协调一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6条规定，会计报表应当包括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企业财务会

计报告条例》第12条对相关附表的解释是，相关附表是反映

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补充报表，主要包括

利润分配表以及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其他附表。补充报

表指按不同基础编制的提供附加信息或其他信息的表格，如

分部报表、增值表、物价变动信息表等，它不属于附注，而

属于其他财务报告的内容。因此，《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第12条的规定实质上是把附表与补充报表混淆了。 4.财务

会计报告质量的审查验证与认可。修订后的《公司法》应明

确规定：①公司治理结构层应设置内部审计制度，明确内部

审计的职责与权限。内部审计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查验

证应属于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属于公司的自我审查。②公司



治理结构层设置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

层究竟是设置监事会还是设置审计委员会的问题上，《公司

法》须做出明确规定。无论设置监事会或设置审计委员会，

都须明确规定监事或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任命、职权、义

务与责任。③制定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大会认可制度。董事会

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经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审查后，公司财

务会计报告和审查报告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认可。④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应制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对外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其财务会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法

》应规定注册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为公司的常任审计员

，有权随时检查公司财务和参加公司会议，并承担与其职权

相应的责任。 5.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修订后的《公司法》

还应规定公司在公示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同时公示监事会或审

计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二、公积金制度 公积金制度是国家干预

经济组织的一种积极手段，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维护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

稳定。我国《公司法》第177条、178条、179条和180条对公积

金进行了制度安排。总体来讲，这些制度安排存在不清晰、

不严密和不准确的缺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关于法定盈

余公积金的计提依据。《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

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这里没有考虑公司需要弥补亏损的情况。若公司持续盈利无

亏损，法定盈余公积金可按所得税税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

提；若公司当年出现亏损，下年度盈利，按《税法》以及会

计制度相关规定，公司盈利应首先用于弥补亏损，补亏后应



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再按税后剩余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

盈余公积。用税前利润弥补亏损只能持续五年，五年后须用

所得税税后利润弥补亏损。 2.关于公司弥补亏损的顺序。《

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公司

亏损的，在依照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而《所得税法》与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公司发生亏损时，应首先用以后年度所得税税前利润

弥补亏损，弥补亏损的期间为连续五年；公司连续五年尚未

弥补的亏损，应用所得税税后利润弥补；当公司无利润又需

要分发股利时，公司可用法定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法定盈

余公积金不足以弥补时，可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只有当

公司当年无利润，需用盈余公积金分配股利时，公司为维护

其股票信誉，须先用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而后经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可用盈余公积金分配股利，但分配股利后公司的

盈余公积金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3.取消公益

金制度。《公司法》规定公司须提取法定公益金，并用于本

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此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

：①侵犯了投资者的权利。根据产权制度，只有公司的投资

者对公司资产有要求权，公司职工没有权利向公司所有者的

资产提出要求权。②法定公益金专用于社会建设，而公司已

不再具有社会职能。③公益金制度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产物，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它

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三、法律责任制度 会计法律责任是

指企业或个人在生成和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因违反会计法

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会计法》和《公司法》规定

的法律责任形式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两者在行政责



任的设置上尚需协调。《公司法》第212条规定，公司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处以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会计法》第43条规定，伪造、变造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并处5

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可处以3 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将两者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①处罚对象不同。《公司法》规定公司对

外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只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罚款；《会计法》的罚款对象还包括单位。②

罚款金额不等。《公司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的罚款金额为1万元至10万元；《会计法》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罚款金额为3 000元至5万元

。③《会计法》的规定中有行政处罚通报；《公司法》则无

此规定。④《会计法》明确执法主体是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公司法》则未明确。会计法律设置的法律责任不协调，造

成公司同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会因执法机关的不同而不同

。 《会计法》与《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

告均设置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自《公司法》颁布和《

会计法》第一次修订实施以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会计造

假案。虽然1999年再次修订了《会计法》，进一步完善了会

计核算规则，加强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加大了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但似乎仍未遏制住会计造假浪潮。这

说明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仍存在缺陷。刘峰教授在对

我国现行会计法律制度安排做了整体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



在现行会计法律制度下，公司管理当局因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几乎为零。公司管理当局提供虚假财务

会计报告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这可能是公司管理当局造假的根本原因。《公司法》增

加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应该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一是可以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二是对公司管理当局可产生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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